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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永安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山林，对一起盗挖兰花导致生态破坏的
案件进行回访，实地查看被盗挖兰花的回植情况及生长态势。图为检察官向林业
专家了解相关情况。 本报通讯员吴海珠 吴建蓉摄

【成都市检察院】

举办“检企面对面”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刘峥峥）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联合市委

政法委、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举办“检企面对面”座谈会，12 个基层检察院检
察长、成都市检察院班子成员及业务部门负责人、15 家企业以及多家媒体代表参
会。现场交流直面关切，不遮掩问题，不绕开矛盾。对需跨部门协调或深入核查的
复杂问题，成都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树壮现场交办，要求责任单位和部门会后主动对
接企业，确保问题解决“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交流结束后，张树壮表示，该院
将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研究，分门别类建立台账清单，跟踪督办回复，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杭州市检察院】

制定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工作意见
本报讯（记者余颖凌 史隽）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召开“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 护航科技创新”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 服务杭
州打造更高水平创新活力之城的意见》和典型案事例。《意见》共 4部分 22条，涵盖办案
机制优化、服务保障升级、数字治理赋能等内容。其中，为着力破解企业难点堵点痛
点，该院立足检察监督职能，部署了 12个专项行动，如针对违法违规套取、骗取、截留、
挪用各类补贴，导致惠企政策无法落地等情形，该院加大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力度，
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赵 武 凡 雅 琴）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的杨某职务犯罪案开庭
审理。公诉人张应苗正全神贯注指控
犯罪事实，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进
庭审现场，落座旁听。一场不期而至
的“推门听庭”悄悄拉开帷幕。

今年以来，淮南市检察机关全面
落实最高检关于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
组实质化运行的部署，组建了专门队
伍，围绕年度重点工作，大力推动指
导工作实质化运行。近日，淮南市检
察 院 刑 事 检 察 工 作 指 导 小 组 （下 称

“指导小组”） 选择了杨某职务犯罪
案庭审，通过推门听庭、评议案件的
方式，对基层检察院的公诉工作进行
指导。

庭审现场，张应苗深入剖析，释
法说理，厘清犯罪事实，过程重点突

出，繁简得当。现场听庭的指导小组
人员严格对照证据审查、法律适用、
庭审程序规范等标准，认真观摩法庭
调查、法庭辩论等各个环节。

庭 审 结 束 后 ， 一 场 “ 辣 味 ” 十
足 的 评 议 工 作 会 随 即 在 田 家 庵 区 检
察 院 会 议 室 展 开 。 指 导 小 组 围 绕 公
诉人的表现发表评议意见，既充分肯
定了公诉人扎实的法律功底和清晰的
庭审思路， 也 直 言 不 讳 地 指 出 了 在
控 辩 节 奏 、 法 庭 教 育 环 节 中 存 在 的
不 足 与 短 板 。 会 后 ， 市 、 区 两 级 检

察 院 参 加 评 议 的 检 察 干 警 围 绕 如 何
推 进 刑 事 检 察 工 作 指 导 小 组 实 质 化
运行，展开研讨。

通 过 评 议 与 研 讨 ， 大 家 认 为 ，
推 进 刑 事 检 察 工 作 指 导 小 组 的 实 质
化 运 行 ， 关 键 在 于 上 下 联 动 的 紧 密
性和研学共进的持续性。推门听庭、
案件评议能够让问题及时浮出水面，
基层检察院可以直接反馈工作中的难
点 堵 点 ， 上 级 检 察 院 也 会 积 极 研 究
解 决 方 法 ， 切 实 提 升 刑 事 检 察 工 作
质效。

听庭不打招呼，评议“辣味”十足
安徽淮南：推进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实质化运行

▲近日，贵州省黔西市检察院干警深入辖区水西公园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活动中，检察干警向放学回家的学生及过往游客发放《未成年人自我
保护攻略》等法治宣传资料，并讲解防范校园欺凌等知识，鼓励学生们勇敢
向校园欺凌说“不”。 本报通讯员杨春摄

3 月 31 日是第三十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为开展
好安全教育，连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形式丰富的送法
活动，引导孩子们提高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近日，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干警走
进辖区白云湖小学，以“防性侵”“防欺凌”为主题
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本报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李鑫鑫摄

安全教育送到孩子身边

本报讯（通讯员郑燕飞） 日前，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检察院检察官
邀请几名曾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来
到检察院座谈。提起被欠薪的糟心
事儿，农民工感慨颇多。

2024 年，南康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参与该区区委、区政府牵头开展的根
治欠薪工作时，遇到工人反映某建设
公司存在欠薪问题。该院检察官核
查后认为 ，某建设公司负责人刘某
某、钟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建议人社部门将案件线索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查，2023 年 2 月，刘某某、钟某
某合伙成立的某建设公司中标南康区
一装修设计工程，双方约定工期 4个
月。施工过程中，由于业主单位对施
工效果不满意，且约定期限在即，大
量工程未完成，业主单位与某建设公
司产生矛盾纠纷。随后，业主单位以
延误工期为由，单方面解除合同，责
令某建设公司退场，此时业主单位已
向某建设公司支付了 700万余元工程
款，足以支付全部工人工资，但某建
设公司仍拖欠工人工资 323万余元。

2023 年 8 月，南康区人社部门

向某建设公司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刘某某、钟
某某限期支付工人工资。但二人认
为，业主单位要求他们中途退场存
在违约行为，且工程未盈利，拖欠
工资不算恶意欠薪。二人支付部分
工资后，仍拖欠 403 名工人 163 万余
元工资。

2024 年 3 月，公安机关将刘某
某、钟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移送南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
院检察官向刘某某、钟某某释法说
理，阐明用人单位与业主单位间的

民事纠纷不能成为不支付工人工资
的理由，拒不支付劳动报酬须承担
法律责任，并引导二人通过法律手
段解决与业主单位的合同纠纷。刘
某某、钟某某认识到错误后，积极
筹措资金付清了拖欠的工资，取得
了工人的谅解。

2024 年 5 月 ，鉴 于 案 发 后 刘 某
某、钟某某能够结清拖欠工资，具有
自首、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
从轻、减轻情节，南康区检察院依法
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随后，该院
又向人社部门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
对二人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作出行
政处罚。人社部门依法对二人作出
罚 款 1.9 万 元 的 行 政 处 罚 。 今 年 1
月，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推
动治理欠薪典型案例。

工程未盈利不是欠薪理由
赣州南康：依法履职帮助403名工人追回劳动报酬

本报讯（通讯员何 丽 华 张 伟
林翠婷） “预付款消费是一种‘先付
费、后兑现’的消费模式，通过这种方
式，消费者虽然能享受到优惠，但也
可能面临因商家停业、改变服务内
容、变更经营者等导致服务无法兑现
的风险。”近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检察院检察官向笔者讲起该院此前
办理的一起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该
案中，李老伯预付了钱款，却在后续
提货羊奶粉时遇阻。在司法机关的
共同努力下，李老伯和商家达成调解
协议，最终提到了羊奶粉。

2024 年 8 月，家住梅州市的七旬
老人李老伯来到梅江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寻求帮助。“检察官，我
前几年花了 2 万余元购买了 13 箱羊

奶粉，还有 9 箱没有提货。现在店家
既不肯给我提货，又不肯退钱，我该
怎么办啊？”在现场，老人很无奈。

接 访 中 ，检 察 官 了 解 到 ，早 在
2019 年底，李老伯听熟人介绍羊奶粉
营养高、喝了对身体好，遂到梅江区某
商行购买，并以自己和儿子的名义参
加了商行开展的“预付 2.4 万元订购
13 箱羊奶粉”的优惠活动。购买时，
双方口头商议随到随取，且未明确约
定提货期限。下了订单之后，李老伯
先后提走了 4 箱羊奶粉。2023 年 1 月
起，李老伯多次要求该商行提供羊奶
粉或退回预付款，均遭对方拒绝。

检察官进一步询问得知，李老伯
是退休煤矿工人，妻子多年前病故，
唯一的儿子体弱多病。因年迈、文化

程度有限，李老伯在提起诉讼方面存
在困难，梅江区检察院遂决定受理该
案 。 2024 年 8 月 ， 该 院 对 此 案 立
案。立案后，梅江区检察院依法向
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经营者
的工商登记信息，并梳理在案材料厘
清事实。

2024 年 9 月，梅江区检察院组织
召开检察听证会。听证会上，承办检
察官向听证员及群众代表详细阐述
了案件办理情况，认为李老伯父子与
涉案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
涉案商行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相
应违约责任 ，检察机关决定支持起
诉。听证员一致赞成检察机关的决
定。同年 10 月，该院依法向法院发
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于今年
1 月达成调解协议，并约定李老伯父
子可以在 2029 年前完成对剩余 9 箱
羊奶粉的提货，若在此期间没有提货
而要求退款 ，商行可以给予退款处
理。调解协议生效一周后，李老伯父
子已从商行提走了羊奶粉。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民事支持
起 诉 工 作 规 范 化 、 制 度 化 、 长 效
化，今年 1 月，梅江区检察院会同
该区法院、区司法局、梅州市公安
局梅江分局等 9 家单位会签了《关于
建立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协作机制的
若干意见》，将支持起诉与民事审判、
法律援助、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等工作
有效衔接，凝聚法治合力共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商家不供货也不退钱，让老人犯了难
梅州梅江：支持起诉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检察院】

加强检校合作推进文化遗产保护
本报讯（记者林建安 通讯员傅俞玉）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检察院与郑州大学法学院共建的“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协同创新实践基地”
举行揭牌仪式。根据协议，检校双方将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理论和实
践研究、推动实习实践教学、促进法治人才培养、加强人员双向交流等方面全面深
化合作，并针对日常联络、项目推进等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关键词】
住房公积金 大数据法律监督 检

察建议

住房公积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
保障制度，为广大缴存者实现从住有所
居到住有宜居提供了重要支持。2024
年，我院办理了异地缴存人连某以虚假
交易、伪造手续方式套取住房公积金，并
从中牟利的刑事案件。

该案办结后，我组织办案人员进行了
复盘。我们在认真分析该案后，认为此类
犯罪并非偶发，有必要利用大数据思维开
展数据筛查和碰撞，深挖法律监督线索，
推进综合治理。在随后的工作中，办案人
员与技术人员一起研发了“住房公积金提

取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利用该模型调
取相关数据300余条，筛查出问题线索11
条，移送公安机关后立案5件。

经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公安机关立
案的 5起案件中，5名犯罪嫌疑人均是以
虚假交易、伪造手续等方式套取住房公积
金，从中牟取高额不当利益。经过深入研
究公积金提取政策、流程、方式等，我们发
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存在对缴存人提
供资料未严格审查、未按公积金提取流程
审批，且存在规章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
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导致此类案件频繁
发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为维护住房公积金正常管理秩序，
2024年 11月，我院依法向住房公积金管
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从加强管理、扩大
宣传、注重核查、积极联动等 6个方面提
出了整改对策。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收
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按期书面回复
我院，表示全面接受检察建议内容，并采
取召开廉政警示教育大会、优化岗位权
限、常态化自查等措施，加强对住房公积
金的监管力度。

此外，我院与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在岗位风险防控、
系统风险研判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
同时对相关工作人员加大以案释法力
度，提高其风险防控意识。

（讲述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
尔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俊 整理：本
报通讯员马欢）

大数据帮我们做优类案分析

□本报通讯员 杨健 杜慧子

烟花三月，江苏扬州迎来旅游旺
季。“您上车坐好，咱们即刻出发，我带
您看看‘春风十里扬州路’！”在仪征开
往扬州市区的路上，的哥李某热情地为
乘客当起了导游。这单看似平常的出
租车生意，倾注了江苏省仪征市检察院
检察官的努力。

李 某 是 仪 征 本 地 人 。 2024 年 3
月，听说出借银行卡能赚到外快，缺
乏法律常识的他盲目跟了风，于今年
1 月 20 日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
一 年 六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 判 决 生 效

后，李某在仪征市司法局的监管下接
受社区矫正。

春天临近，积极接受社矫的李某
却焦虑起来：“开出租赚钱全靠旅游旺
季撑着，如果不能去扬州市区跑生意，
怕是连承包费都交不上……”根据规
定，社区矫正对象每次离开居住地，须
报经社矫机构批准。仪征是扬州市下
辖的县级市，这意味着李某离开仪征
到扬州市区营运，每次都必须走程序
请假。

2 月 27 日，李某向仪征市司法局
提交了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申请书。
但一直未见答复。“迟一天就会失掉很
多单子！”心急如焚的李某向仪征市检

察院求助。
检察官深知旅游旺季对于的哥的

重要性，随即展开走访调查，发现李
某的孩子读寄宿高中，其妻靠打零工
收入微薄，李某是家庭经济的支柱。
犯罪前，往返扬州和仪征的跑车收入
占了李某收入的大头。检察官还了解
到，李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表现很好。

了解到李某的具体情况后，检察
官又来到司法局。司法局工作人员解
释了他们的顾虑：以往批准的跨区域
矫正，须在确定的地点和确定的时间
段进行，并打卡接受监管，因李某开车
流动性较大，监管不易。

为了让李某一家的经济困难得到

解 决 ， 助 其 更 好 回 归 社 会 ， 3 月 6
日，该院召开公开听证会，并邀请人
民监督员、司法局工作人员等参加。
听证员经评议一致认为，李某属因正
常工作需要经常跨市、县活动，且其
接受矫正以来的表现，足可证明其发
生脱离监管的可能性较小，故可以一
次性批准其六个月内自由跨市、县活
动。听证会后，仪征市检察院建议司
法局批准李某的申请，同时建议交通
运输管理局将运营车辆轨迹数据共享
给司法局，确保李某“出得去、管得
住、矫得好”。

次日，司法局工作人员即将批准
文书送到李某手中。

的哥如愿踏上“春风十里扬州路”

■聚焦高质效法律监督·守护特殊群体权益■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

成立民事检察专家智库
本报讯（记者简洁） 近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成立民事检察专家智库，聘

任来自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领域的多家高校的法学专家为智库成
员。据了解，民事检察专家智库建立后，检察机关一方面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民事
案件时能够及时依托智库“外脑”开展咨询研讨，准确把握法律适用；另一方面，智
库专家将积极参与民事检察理论研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为检察
实践提供前瞻性研究成果和建设性意见建议。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

构建“1+5+X”质效管理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杨莹莹） 近日，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高质效管理的实施方案》。方案将实现“高水平管理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
目标作为“1”，聚焦业务指导、业务管控、业务评价、业务保障、外部监督 5大环节，以
制定检察官、检察官助理、辅助文员履职正负面清单等若干配套制度作为“X”，构建

“1+5+X”业务质效管理新模式。根据配套制度，该院将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等方面梳理检查问题清单，总结业务数据监管、信息化系统维护等 5类业务问
题，分层分类开展追责处置，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